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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467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

劉鐵錚大法官  提出   

 

    本件係聲請人於行使職權時，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規定，

省是否仍具有公法人之地位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而聲請解釋，申言

之，聲請人係就省是否仍具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資格而聲請解釋，

至於省是否為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，聲請人並無疑義，也未聲

請解釋，合先說明。茲針對聲請人之憲法疑義，表示個人意見如後： 

一、 省為憲法上地域統治團體，自始即具有公法人之地位 

關於公法人成立之要件，憲法並未規定，憲法所設置各種層

級之地域統治團體，不問其執行機關之首長及其他決策機關之成

員如何產生，凡在憲法或法律授與之權限範圍內，為推行政務，

其所屬行政機關，既有為各種法律上行為之權能，則因此發生之

權利義務關係，自應歸屬於各該地域統治團體。民國三十六年十

二月二十五日行憲前之省、縣，與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省

縣自治法施行前之臺灣省暨臺北、高雄二市，以及目前之福建省，

即處於此種公法人地位。行政法院四十七年裁字第五十一號判例

謂：「縣為法人，具有獨立之法律上人格，至其自治制度是否已完

全建立，則屬另一問題，不能因尚未制定縣自治法，而謂其法人

資格尚未取得。」同院四十九年裁字第二十二號判例意旨亦同；

抑有進者，對未由憲法賦與一定權限之鄉、鎮，於未實行地方自

治時期，司法院也未因當時戰爭甫告終結，鄉鎮未實施地方自治，

而否認鄉鎮為公法人，此有本院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公布之院解

字第二九九○號解釋為證；而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行政

院指令頒佈之臺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第五條規定，原屬臺灣總

督府之公有土地，經臺灣省長官公署接管，暨公署所屬機關接管

有案，並經呈准行政院歸省政府使用、收益者，為省有土地；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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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現行省縣自治法觀之，轄區不完整之省，除該法第六十四條稱

其議會與政府之組織由行政院另定之者外，並未排除同法第二條

省為法人之適用。由此可知，各級地域統治團體縱其地方自治制

度未完全實施，或其組織在實質上亦未完全脫離母行政主體之層

層節制，但只要形式上具有財產法、責任法、訴訟法上法之主體

性，即不容吾人否認其具有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之公法人地位。

此種見解既為我國司法、行政、立法實務所肯認，為長期存在之

憲政事實，自不容吾人置疑。 

二、 臺灣省公法人地位亦不因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而受影響 

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

條，雖凍結臺灣省依憲法原享有之自治事項及自主組織權，惟其

公法人地位並未受到影響，根據有三： 

（一）省仍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

我國憲法保障地域統治團體的垂直劃分，上有國家，下

有縣、市，中間有省，增修條文第九條雖凍結省之自主組織

權及自治權限，但作為地方建制之一個層級地位並未改變。

此觀該條文第一項開宗明義地肯認「省、縣地方制度」即為

明證，而該項各款之規定，均屬省、縣並舉，也甚為明顯，

則在同為地域統治團體之國家及縣之公法人地位無人否認

下，作為地域統治團體一級之省之公法人地位，豈應受到質

疑？ 

（二）從憲法上整體解釋原則觀察 

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既肯認省、縣地方制度，又

省、縣並舉，而憲法第十一章「地方制度」之結構仍然存在，

縱其已名存實亡，惟於憲法解釋上仍有重大之意義，此因憲

法增修條文前言首先即謂「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」，由此

可知上開增修條文第九條屬於過渡性安排，當無疑義。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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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階段，允宜使其保留原有之法律地位，以待未來終局的

解決。握有修憲大權之國民大會對此尚且多所保留，未予否

定省之地位，則僅有釋憲權之司法機關，自不可輕率解釋，

以達憲法明文規定以外之目的。 

（三）從臺灣省仍有行政機關及保留多項權限言 

對照增修條文第九條及憲法本文，吾人不難發現，增修

條文所停止適用者，僅為省自治有關事項，其所受影響者也

僅為地方自治法人之定位而已。易言之，修憲後省為地方制

度層級之地位並未喪失（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），省仍設省

政府及省諮議會作為其行政機關及輔助機關（第一項第一

款、第二款），省仍保有源自憲法之一定權限，具體言之，(1）

保留若干原屬省執行之固有權限（第一項第六款、第三項）；

(2）監督縣自治事項（第一項第七款）；（3）具全省一致性質

之事項（憲法第一一一條）；（4） 執行「中央立法並執行」

（憲法第一零七條）及「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、縣執行」

之事項（憲法第一零八條）。修憲後作為政府層級之省，既然

仍然存在，並有執行機關及輔助機關，仍享有源自憲法上之

多項權限，則其所屬行政機關依各項行政法令規定，而得行

使此等公法上之權限，其憲法上之地位既未根本變動，省自

然仍為公法人。 

三、憲法增修條文無意使臺灣省之公法人地位處於不確定狀態 

多數意見雖承認省作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並未喪失，惟認為

符合憲法增修條文意旨制定之法律，「其未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方

自治團體之事項，而屬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義務主體者，揆諸前開

有關公法人之說明，省雖非地方自治團體，於此限度內，自得具有

其他公法人之資格。」言下之意似認為，立法機關亦得將全部事項

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體，不予省保留任何權限，則在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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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下，省自亦不具任何公法人之資格，對此本席難予茍同。蓋如前

所述，省之公法人地位係源自憲法、因其作為憲法上地域統治團體

一個層級而來，增修條文並未改變省在憲法上之地位，此由該第九

條第一項首先表明「省、縣地方制度應包括左列各款‥‥‥」，並

未「廢除」省為地方制度之一環可為佐證；況該條第三項又規定：

「‥‥‥臺灣省政府之功能、業務與組織之調整，得以法律為特別

規定。」增修條文僅曰「調整」，並非規定臺灣省政府功能、業務

與組織之「廢除」，得以法律為特別規定，準此，法律何能任意剝

奪所有省原所屬事項不予省任何權限？此恐有違增修條文之本意；

抑有進者，若謂省之公法人地位係取決於法律是否賦予省任何權限

使之成為權利義務主體而來，則作為憲法上地域統治團體一個層級

之省之地位，將永遠處於不確定之狀態，蓋今日法律授與省權限且

得為權義主體者，省具公法人地位，明日法律收回授與之事項及權

限時，省即非公法人，此豈本解釋所欲獲致之結果？省在憲法上作

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既未喪失，其公法人之定位甚為明確已如前

述，若省之主體性得任由法律予取予奪，變動不定，則立法者的自

由裁量空間恐已逾越憲法既有的規範架構，殊不可採。 


